
石門水庫水域水面使用許可及管理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說明

石門水庫水域水面使用管理要點 石門水庫水域水面使用許可及管

理要點

修正要點名稱以切合實際。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第一章　許可 一、分章刪除。

二、刪除分章名稱精簡格式。

一、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以下簡稱本局）為辦理石門

   水庫水域水面使用管理事宜，

   特訂定本要點。

一、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以下簡稱本局）為辦理石門

   水庫水域水面使用管理事宜，

   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使用石門水庫水域水面應向本

   局申請許可，申請人應具有下

   列資格之一：

  (一)合法成立之非動力水上運 

      動相關協會。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

      水域相關教育訓練或競賽

      活動之主辦單位。

  (三)其他須利用水域執行相關

      作業之單位。

二、申請人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環石門水庫週邊之旅館及餐 

    飲業者，以促進地方觀光事

    業，提倡正當休閒活動為目

    的者。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體

    育培訓及教育活動為目的者。

(三)經本局核定之水庫養護及維

    護工程為目的者。

(四)其他不影響水庫水質、水庫營

    運安全之使用行為。 

一、鑒於目前政府政策方向係在不

   影響水庫水質水量、水庫安全

   操作基本原則下，朝開放方向

   思考，爰修正本要點之申請人

   資格及相關申請程序。

二、本點第一款規定之申請人資格

   新增「合法成立之非動力水上

   運動相關協會」，主要考量為

基於維護水質及水域安全，僅

限受理合法成立協會非動力船

筏活動申請；另因開放申請水

域(三民溪及龍珠灣附近)已無

相關旅館業者，且考量水域管

理之一致性，爰刪除「環石門

水庫周邊之旅館及餐飲業者

…」之申請資格。

三、本點第二款規定調整部分文

    字，並納入「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競賽活動之主辦單

    位」為申請資格。

四、本點第三款規定調整部分文

    字，主要係提供須利用水域

    執行之單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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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點第一款及第二款可申請之

   水域範圍為龍珠灣及三民溪水

   流東等水域水面，詳細以公告

   之石門水庫蓄水範圍水域水面

   使用許可範圍為準。但水庫水

   位低於二二八公尺時，不受理

   申請。

       前點第三款之申請範圍以

   執行實際所需為準，不受水位

   之限制。

三、許可活動範圍以石門水庫龍 

    珠灣、大溪坪、三民溪水流東

    等水域水面，詳細範圍依石

    門水庫蓄水範圍公告水域水

    面使用許可活動範圍為準。

        以許可對象（三）申請

    者，得不受許可活動範圍限

    制。 

一、本點第一項許可使用範圍部

分，查可提供水域水面申請之

公告圖資已無大溪坪水域，爰

刪除現行規定「大溪坪」之文

字；另考量水庫水位低於標高

二二八公尺時，可使用之水域

空間變小(龍珠灣及三民溪大

部分已成為陸域，且阿姆坪碼

頭已露淤無法行船)，又下降

水位較快有安全疑慮，爰基於

使用人員之安全考量，新增本

段文字。

二、第二項酌修部分文字。

四、申請使用期限最長為連續一週

   ，但屬第二點第二款申請資格

   且為選手培訓者，最長為三個

   月。

             屬第二點第三款申

請資格者，申請使用期限得  視  

作業需求必要及水庫管理情況

定  之  。

四、許可活動時間：短期使用許可

   7天內，長期使用許可三年內

   。 

一、本點係為規範申請使用期限。

二、配合修正規定第二點第一款開

   放協會申請後，考量後續水域

   使用人數將增加，為避免部分

   團體長期佔用水域，影響其他

   欲申請者之使用權益，爰訂定

   使用許可期限最長為一週；選

   手培訓者最長為三個月；須利

   用水域執行相關作業之單位使

   用期限得視情況而定。

五、屬第二點第一款申請資格者，

   同一水域、同一時段使用人數

   以二十人為上限。同一水域、同

   一時段有兩組以上團體提出申

   請、且總使用人數超過二十人

   時，以本局收件日期在先者優

   先，收件日期為同一日時抽籤

   決定之。

       屬第二點第二款及第三款

   申請資格者，使用人數依實需

   定之。

六、許可活動範圍內同一地點有二

   人以上申請，且書件齊全者，

   依下列規定定其優先順序：

 （一）收件在先者。

 （二）送達日期及時間相同，不

      能分別先後者，以抽籤決

      定之。

一、點次變更。

二、本點係以現行規定之第六點為

原則調整修正，並與修正規定

之第四點呼應；另現行規定第

五點往後順移。

三、開放之水域長期有民有載客小

船、漁撈船、農務船行駛，及漁

撈人員放置之漁網，考量水域

範圍之安全及水面上船筏航行

交通問題，於本點增加屬申請

資格第二點第一款者，申請人

數以二十人為上限；若同時有

兩組（含）以上團體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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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總人數超過二十人，則依

規定定其優先順序。

六、申請人應提送申請書（詳附件

    一）及切結書（詳附件二）

    各一份，申請書之相關附件     

    如下：

  (一)申請單位立案證書影本。

  (二)屬第二點第二款申請資格 

      者，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定教育訓練或競賽活動

      證明文件；屬第二點第三

      款申請資格者，  執行作業  

之依據及  其證明文件  。

  (三)使用人員名冊及意外保險

      證明。

  (四)使用範圍圖；其比例尺不 

      得小於五千分之一，並標

      示相關設施位置（檢附相

      關設施設備照片）。

  (五)使用設施數量及設備清冊

      ；有使用船筏者，其合法

      船筏證明。

  (六)安全措施（檢附相關安全

      設施照片）。

  (七)水污染防制措施（檢附相

      關措施照片）。

五、申請應提送申請書及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申請書應檢附資料

   如下：

  (一)申請書一份（詳附件一）

      內容如下：

    1.申請水域水面使用之活動

      項目（申請書應註明活動

      名稱、用途、時間、使用設

      施數量及設備清冊、申請人

      （單位）身分等相關證明

      文件）。

    2.使用範圍圖，其比例尺不

      得小於五千分之一，並標

      示相關設施位置（檢附相

      關設施設備照片）。

    3.安全措施（檢附相關安全

      設施照片）。

    4.水污染防治措施（檢附相

      關水污染防治設施照片）。

    5.水域水面活動人員名冊及

      保險證明。

 （二）切結書一份（詳附件二）

      內容如下：

    1.切結書。

    2.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合

       法船筏證明）。 

一、點次變更。

二、本點係依現行規定第五點為原

則，並配合修正規定第二點第

二款申請資格酌修需提送之相

關證明文件。

七、本局收受使用申請書件，認為

   不完備或不明晰者，得一次通

七、本局收受使用申請書件，認為

   不完備或不明析者，應於十日

一、本點刪減部分文字。

二、考量申請時間已詳列於修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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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限期補正，逾期不補正或補

   正不完備者，不予受理。經本

   局審查符合規定者，以公函發

   給使用許可，並同時通知許可

   使用期限。

   內逐項列出，一次通知限期補

   正，逾期不補正或補正不完備

   者，不予受理。經本局審查符

   合規定者，得發給使用許可書

   。

定第八點，爰刪除「應於十日

內逐項列出」文字。

八、申請人應於預定使用起始日前

    提出申請，最早可於起始日

    前一個月內，最晚須於七   

    日前將申請資料送至本局。

八、申請人應於活動二個月前提出

   申請，許可使用期限以本局核

   定期限為準。期滿欲繼續使用 

   者，應於期限屆滿前二個月前

   之一個月內申請展期，每次展

   期不得超過三年。逾期未申請

   者，其許可於期限屆滿時失其

   效力。

       短期活動申請者，不得申

   請展期。

       許可使用之水域水面，依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收費標準

   ，收取水域水面使用費。 

一、本點係修訂申請人提送申請資

料時間。

二、考量本局審查申請文件所需作

業時間，及避免有過早提出申

請等情況，爰訂定申請人最早

可於起始日前一個月內，最晚

須於前七日內將申請資料送至

本局。

三、目前石門水庫水域水面尚無收

取使用費，爰刪除相關文字。

第二章　管理 一、分章刪除。

二、刪除分章名稱精簡格式。

九、申請人應於許可之使用期限內

   使用，並於期限屆滿前恢復水

   域原狀，且通知本局確認完竣

   ；其逾期使用或未恢復原狀者

   ，本局得於一年內不受理該申

   請人之申請。

       屬第二點第二款及第三款

   申請資格者，得依實際需要申

   請展期，並應於  原期限屆滿七  

   日前  提出  。

九、水庫蓄水範圍內禁止垂釣以及

   游泳，申請人亦不得提出上述

   活動申請。但經主管機關核可

   之水域救生團體依規定申請訓

   練者，不在此限。

一、有關申請項目、資格部分已明

定於石門水庫蓄水範圍公告事

項及修正規定第二點，爰刪除

現行規定。

二、修正規定第九點係接續第八點

規定申請展期資格及期限。

十、水域水面使用人之使用內容不

   得違反水利法、水庫蓄水範圍

   使用管理辦法及石門水庫蓄水

   範圍公告事項，違者依水利法

   及相關規定處理。

十、水域水面使用人之使用內容不

   得有違反水利法第五十四條之

   一規定，如有違反者，依同法

   及其相關法規辦理。

揭示有關規範水域水面使用行為

之相關法規及違反時之處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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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蓄水範圍內許可使用行為有

     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理辦法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六款或第九款情事者，廢

    止其許可，並不予任何補償。

    依前項規定廢止許可者，應

    依法予以處分並追繳應繳之

    使用費，且一年內不得再申

    請使用 。

一、本點刪除。

二、有關廢止許可之相關規定業訂

   定於水利法及水庫蓄水範圍使

   用管理辦法，為避免申請人混

   淆，刪除本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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